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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S CHINA LTD.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28）

更改在香港接收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書之代表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自二零二四年一月一日起，韋狄
龍先生（「韋先生」）將接替李美儀女士（「李女士」），擔任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第19.05(2)條及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第16部代本公司在香港接收
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書之授權代表。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感謝李女士及韋先生為本公司提供服務。

承董事會命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韋狄龍
公司秘書

澳門，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

執行董事：
羅伯特‧戈德斯坦(Robert Glen Goldstein)
王英偉
鄭君諾

非執行董事：
Charles Daniel Forman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昀
Victor Patrick Hoog Antink
Steven Zygmunt Strasser
鍾嘉年

如本公告的中英文版本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